標準17：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權利

提取資料及檔案指引

1. 如職員有需要查閱會員個人資料，必須填寫「員工查閱會員資料記錄表」，所有會員個人資料只供有需要知情的職員查閱。

2. 如會員有需要查閱其個人資料，亦須填寫「會員查閱個人資料記錄」，讓服務單位了解會員查閱個人資料的原因。

3. 各職員不應在不適當的地點（如公眾場所）討論服務使用者的情況，縱然在服務單位內與服務使用者進行電話溝通，亦應將聲量調低，避免服務使用者的資料外洩。

